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7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3)佑字第 045號 

主旨:為桃園國際機場113年春節疏運順遂，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導旅客出入境通關事

項，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 2月 5日桃機業字第 1131000396號函

辦理。 

2. 桃園國際機場 113年春節疏運期間自 2月 7日至 2月 15日，出入境高峰預估

將落於 2月 8日(小年夜)至 2月 11日(初二)及 2月 13日(初四)，單日旅客

量逾 13萬人次，恢復至疫情前(108)春節日均運量 9成。 

3. 適逢寒假及農曆春節，第一航廈出境尖峰時段為 5時至 14時，第二航廈出境

尖峰時段為 7時至 9時、22時至 23時，提醒旅客可提早 3小時抵達機場，俾

利提前因應人流與疏運，確保通關順利。 

4. 為維護旅客飛航安全，並加速出入境通關效率，請會員旅行社協助旅客宣導

出入境通關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善用智慧化服務 

Ⅰ.出發前多加利用手機、網路或市區預辦登機(A1臺北車站、A3新北產業

園區站)完成報到，及使用自助行李託運等智慧化服務，加速報到效率。

(附件一) 

Ⅱ.鼓勵旅客於出入境證照查驗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e-Gate)，可直接於

通關閘道內註冊並通關，且終身均可使用，即使更換護照亦無需重新註

冊。 

(2)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Ⅰ.進出機場可搭乘機場捷運或客運巴士等大眾運輸工具，方便又省時。 

Ⅱ.旅客若選擇機場排班計程車，請於計程車固定上車處搭乘，第一航廈12

號會面點及第二航廈26號會面點，切勿搭乘違法黃牛車輛，以維護自身

權益。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3)預先確認出入境相關規範 

Ⅰ.請詳查電子用品攜帶規定，常見禁止託運之違禁品中，以行動電源、打

火機佔大宗，應隨身攜帶上飛機並做好保護，切勿託運。 

Ⅱ.隨身行李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不得超過100毫升，且須裝

於可密封之透明塑膠夾鍊袋。(附件二) 

Ⅲ.為加快出境安檢通關效率，請旅客於通過安檢金屬探測門前，先將外套、

帽子及金屬物品取下，並取出平板與筆電，一同置入行李籃過X光檢查儀。 

(附件三) 

Ⅳ.請旅客確認護照效期需6個月以上；申辦護照時照片勿過度修圖，避免

影響自動查驗通關系統(e-Gate)辨識，降低通關效率。 

Ⅴ.提醒回國旅客入境時，切勿違規攜帶農畜產品，並留意貨幣與菸酒攜帶

規定。 

5.另為有效舒緩報到大廳人潮，本公司於第二航廈南北區5樓設有團體旅客休息

區(S1南一、S2南二、S3南三、N1北一、N2北二、N3北三)，請貴會協助宣導旅

行社業者多加利用該區集合團體旅客停等，以減少旅客於報到櫃檯島區集結。 

 

 

理事長 

 

 

 

 

 

 

 



 



 

 


